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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慧紀念獎助學金 
 

一、獎助對象：  

   （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二年級（含）以上大學部在學學生。 

   （二）家境清寒需財務補助者。 

   （三）各學年學業總平均八十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四）每科成績必須六十五分以上。 

   （五）未曾獲得本獎學金補助者。 

 
     

二、獎助名額及金額：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獎助名額壹名，新臺幣壹萬元整。 
 

四、應檢附文件： 

    填具本獎助學金申請書連同下列文件送交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辦公室審核。 

   （一）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乙份。 

   （二）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三）上年度家長所得稅申報書影本或家境清寒證明書乙份（低收入戶請附鄉鎮公
所發給之證明文件）。 

   （四）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五、受理申請期間： 

    103年 6月 11日上午 9時至 6月 13日下午 4時截止。 
   

六、符合獎助學金申請人數超過限額時，依下列次序優先發放之：  

   （一）家境清寒經政府列為一、二、三級低收入戶者。 

   （二）特殊情況（1.父母雙殁者 2.父殁或母殁之單親家庭者 3.家庭內有重症病患
者 4.家庭收入較低者），凡符合上述情況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學業成績較優者。  

 

七、受獎者如經發現申請資料有虛偽情事，即取消其受獎資格，無條件全額歸還獎助學 
    金並負法律責任。  
 

八、申請學生填寫之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不全或逾期（6月13日下午4點截止）送交者，
概不受理。 

 

九、申請獎助學金所附之證明文件，不論獲頒與否概不退還。



 
第 2 頁，共 4 頁 

 

「林佳慧紀念獎助學金」 
 

申請書 
 
 

1.申請人姓名：  
               
 

2. 性別：□男 □女 
 

 

3. 身分證統一編號：  
 

 

4.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市 鄉 村 

5. 戶籍地址  ： 區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縣 鎮 里 
 

6. 聯絡地址  ： 市(縣)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7. 聯絡電話/行動電話：  /   E-mail:    
 
 
 

8. 就讀學校  ：   科系：   年級：   
  
 

9. 家庭狀況(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等，不足欄位請另頁書寫) 
 

 

姓 名 親屬關係 年 齡 地 址 服務單位及職稱

     

     

     

     

     

 

請
貼
兩
吋
照
片
一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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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傳 

                                   

請以本表格親筆撰寫，務必簡單扼要： 

一、個人身世、家庭背景 

二、家庭環境(如：父母職業、兄弟姐妹狀況及職業、家庭收入等) 

三、個人財務狀況分析及獎助學金之用途與分配 

四、生涯規劃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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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11. 申請人聲明以上所填寫及檢送之資料及文件屬實，若有虛偽情事，申請人同意取消 
    受獎資格，並將所領取之獎助學金無條件全額歸還予林佳慧紀念獎助學金。 
 
 

申請人簽名：                         
 
 
日      期：                        

 


